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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我校 2018 届毕业生教师资格认定

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阜阳市教育局 2018 年春季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

作公告》，为做好我校 2018 届毕业生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机构 

按照属地原则和受理权限，阜阳市教育局负责高中、中职

教师资格的认定，阜阳市颍州区教育局负责初中、小学和幼儿

园教师资格的认定。各专业毕业生在同一年份内只能按其相应

专业申请认定一个教师资格。 

二、认定对象 

参加过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并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合格证明》的全日制在校 2018 届毕业生。 

三、认定条件 

（一）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履行《教师法》

规定的义务，遵守教师职业道德。 

（二）思想品德合格，其表现和鉴定意见由各学院党委（总

支）负责审查和填写《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附件 1）。 

（三）须能正常毕业并获得相应毕业证书。 

（四）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能适应教育教学



工作的需要。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须经教师资格认定

机构指定的二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并出具《安徽省申请教师资

格人员体检表》（附件 2）或《安徽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检表

（幼儿园）》（附件 3）。 

（五）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

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等以上。其中，申请中职中小学语文教

师资格和幼儿园教师资格的，普通话水平应达到二级甲等以

上。 

四、认定流程及时间安排 

（一）网上申报 

3 月 29 日至 4 月 6 日（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每个工作日的

7：00-20:00）。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教师资格

网”（www.jszg.edu.cn）进行网上报名，并从“全国统考合格

申请人网报入口”进行教师资格申请报名注册及认定进度查

询。 

（二）集中体检 

3 月 29 日至 4 月 8 日。阜阳市教育局规定，申报高级中学、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的人员到阜阳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阜

阳市二院体检中心或阜阳五院体检中心体检，体检当日早晨，

要求空腹、不饮水，且前 3 日不饮酒。体检费用自理，由体检

医院按规定收取。体检医院须在体检结论明确填写“合格”或

“不合格”，并加盖公章。 

（三）现场确认 



1.确认时间 

2018 年 4 月 9 日至 13 日，各学院具体确认时间另行通知。 

2.确认地点 

大学生事务中心（西湖校区综合楼 101 室）。 

3.确认材料 

（1）《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请用网报系统导

出，用 A4 纸正反面打印，按顺序装订，并在第二页承诺书上

本人签名）； 

（2）加盖学院党委（总支）公章的《申请人思想品德鉴

定表》一式两份（请用 A4 纸打印）； 

（3）身份证、学生证原件和复印件； 

（4）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5）体检表原件一份； 

（6）与网报上传同一底版小 2 寸照片 5 张（其中 2 张请

预先粘贴在个人申请表上，1 张贴在体检表上，剩余 2 张交给

本班辅导员老师集中保存，以备制作证件），照片背后写清姓

名、身份证号码和申报学科； 

（7）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www.ntce.cn）查询、

下载、打印 PDF 格式的、在有效期内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合格证明》。 

（8）加盖教务处公章的在校成绩单原件一份。 

（四）审查认定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出审查意见，在受理申请期限终止之

日起 30 个法定工作日内作出资格认定是否合格的结论，并以



网上公告方式将认定结果通知申请人。 

（五）颁发证书 

经认定具备教师资格的人员，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按其申

报学科颁发相应教师资格证书。 

五、特别说明 

（一）请各学院将本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通知到每一名符

合条件的毕业生，指导其把握好认定流程中的时间节点和具体

要求，按期完成各项工作安排，逾期不再受理。 

（二）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育

学和心理学两科合格证书，不再作为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的依

据；符合《安徽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与认定政策解释口径》

直接认定条件的师范教育专业毕业生，可以按照原办法直接申

请认定任教学科与其所学专业相一致的中小学教师资格。申请

任教学科与其所学专业不一致的教师资格时，须参加国家教师

资格考试。 

（三）学校不统一组织毕业生教师资格申报集中体检工

作，请申报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自行携带《体检表》到阜阳市

教育局和阜阳市颍州区教育局指定地点进行体检，并及时领回

体检表妥善保存。 

（四）安徽省教师资格认定的相关政策文件可自行登录安

徽省教师资格认定指导中心网（http://jszg.hfnu.edu.cn/）

查看。 

（五）认定工作中如需咨询，请与学生工作处联系（联系

人：李方，电话：2593176）。 



  

附件：1.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2.安徽省申请教师资格人员体检表 

3.安徽省申请教师资格人员体检表（幼儿园） 

4.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常见问题 

 

 

阜阳师范学院 

                          2018 年 3 月 28 日 


